
機密文件  

( 文件已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四日解密 )  

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舉行的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            第 1 2 6 2 次會議記錄               

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5  

考 慮 有 關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土 瓜 灣 道 ／ 榮 光 街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編 號

S / K 9 / U R A 3 / 1》的申述和意見  

(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7 9 7 號 )  

[ 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雖 然 委 員 大 致 對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 稱 「 市 建

局」 ) 就申述用地 ( 下稱「該用地」 ) 呈交的發展計劃圖沒有負面

意見，但可考慮是否適宜在發展計劃圖的《說明書》訂明擬議

全天候小區聚腳點的最低面積，以述明有關期望及提供更大保

證。根據市建局的簡介，擬議 全天候小區聚腳點的面積將不少

於 5 0 0 平方米 。對於主席所提出 的建 議，委員普 遍支持修訂

《說明書》，以說明全天候小區聚腳點的最低面積。  

2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市建局近年逐漸由重建個別樓宇 ，轉為

整體重整及重建某地方／地區，此舉值得支持。數名委員表示

支持有關發展計劃圖，並認為闢設全天候小區聚腳點及興建行

人天橋連接該用地與港鐵土瓜灣站，可為社區帶來重大裨益。

綜合重整九龍城行動區 1 內的道路網絡，可提供機會縮小行車

道所佔用的範圍，從而改善行人環境。數名委員亦認為，正如

一些申述人所建議，不應把旺德大廈剔出重建 項目，因為此舉

會導致無法重整街道和闢設全天候小區聚腳點，而且會妨礙市

建局就九龍城行動區 1 所建議的整體規劃。一名委員表示，全

天候小區聚腳點的管理對於其能否順利成為區內市 民聚腳點並

增強社區凝聚力，亦至關重要；或許可把全天候小區聚腳點旨

在增強社會凝聚力這個意向加入《說明書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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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的整體供應 未能

趕上未來數年持續急增的需求，因此，市建局應致力在重建項

目內提供更多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特別是安老院舍之類的

長者設施。另一名委員指出，該用地周圍一帶有提供各類社區

服務，而擬在該用地闢設的安老院舍 ( 設有 2 0 0 個名額 ) 面積不

小，實屬合宜。  

4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容 許 市 民 ( 尤 其 是 紅 磡 及 土 瓜 灣 區 的 居

民 ) 使用擬議全天候小區聚腳點進行社區／宗教／節慶活動。另

應增設更多連接通道，以加強與土瓜灣區內不同目的地 ( 例如高

山劇場 ) 的連接。  

5 .  主席撮述委員的意見，並表示所有委員均支持有關 發展

計劃圖，但認為可適當地修訂《說明書》，以說明擬議全天候

小區聚腳點的最低面積。就此，委員同意《說明書》第 7 . 8 段

第一句應修訂為「該區東面部分 ( 介乎鴻福街及啟明街之間 ) 將

設置面積不少於 5 0 0 平方米的全天候小區聚腳點 ( 包括周邊園

景美化區 ) 」。為了反映委員就全天候小區聚腳點的意向所提出

的意見 ( 載錄於上文第 2 及第 4 段 ) ，主席建議由秘書處對《說

明書》的相關段落作出適當修訂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[ 會後備註：《說明書》第 7 . 9 段修訂為「……形成一個小區廣

場，透過凝聚社區，把該處塑造為可促進新舊區在實質 、社會

及文化層面互相融合的地區樞紐」。 ]  

6 .  委員普遍認為，城巿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7 9 7 號詳載的

政府部門意見，以及聆聽會上作出的陳述和回應，已對申述和

意見提出的理由作出回應。  

7 .  經商議後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備悉 R 1

及 R 2 表示支持的意見，並決定不接納 R 3 至 R 1 3，以及認為

不應順應有關申述而修訂市區重建局土瓜灣道／榮光街發展計

劃草圖，理由如下：  

「 ( a )  發展計劃圖作為九龍城行動區 1 的一部分，大致上

符合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研究中提出有關九龍城

市區更新計劃的建議。發展計劃圖有助把現有殘破

不堪的唐樓重建為新的住宅發展項目，並提供商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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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和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亦會增加房屋供應

以應付殷切的房屋需求 ( R 3 至 R 1 2 ) ；  

( b )  發展計劃圖已採納梯級式高度輪廓，並納入多個設

計元素以加強擬議發展項目的空氣流通和視覺舒適

度。已提交的視覺影響評估證明擬議發展項目不會

對周邊地區造成重大的視覺影響 ( R 7 至 R 1 2 )；  

( c )  將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要求在擬議發展

項 目 提 供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。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 稱 「 市建

局」 )會就發展計劃圖內的擬議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

施／社會福利設施與相關政府部門聯絡。發展計劃

圖的《說明書》訂明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總樓面

面積的最低要求，以滿足社區所需。為鼓勵在擬議

發展項目提供更多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按政府

規定而提供的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所涉的樓面

面積可豁免計入地積比率 ( R 1 3 )；以及  

( d )  擬議全天候小區聚腳點和園景區會和毗鄰市建局項

目內已規劃的行人通道和休憩用地互相融合，並成

為該區的社區樞紐 ( R 7 至 R 1 3 )。」  

8 .  城規會同意該發展計劃草圖連同其《註釋》及已更新的

《說明書》，在納入上文第 5 段所述的修訂後，適合根據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，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。  

9 .  主席提醒委員，根據城巿規劃委員會指引編號 2 9 B ，城

規會在聆聽申述和意見後就發展計劃草圖所作的決定，將會保

密三至四個星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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